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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國家政務研究班第 17期實施計畫 

一、 依據：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 計畫目標： 

培育具宏觀思維、跨域治理及前瞻性的領導管理能力，並

促進中央及地方政府高階人才交流及建立高階文官溝通平

台，以應國家永續發展需要。 

三、研究員資格、名額： 

（一）研究員資格：(不含政務、代理及機要人員) 

1、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及所屬機關：本院及所屬中央

機關現任職務單列或跨列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人員，惟

三、四級機關以正副首長為限（含權理人員，但不含二

級機關副首長）。 

2、本院以外機關：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及監察院得推薦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現任職務

單列或跨列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人員，惟三、四級機關

以正副首長為限（含權理人員，但不含二級機關副首長）。 

3、地方機關：現任直轄市政府秘書長、副秘書長、縣（市）

政府秘書長，且其職務單列或跨列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

（含權理人員）。 

4、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且現任職務單列或跨

列簡任第 12職等以上人員。 

5、遴選條件： 

(1)積極條件：品德優良、具有擔任首長及主管潛能與良好

溝通協調能力、團隊合作精神等人格特質，擔任機關首

長、主管職務者優先調訓。 

(2)消極條件：年齡限 57 歲以下（58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

生），且未來 3 年內(115 年 6 月至 118 年 5 月)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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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並於最近 3 年（112年 7月至 115年 6月）未曾

出國進修、研究、實習及未曾參加與本研究班相當班期。 

（二）研究員名額：至多 20人。 

四、遴選及核定程序： 

（一）推薦： 

1、由本院函請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立法院、司法院、

考試院、監察院等主管機關，推薦符合資格人員。 

2、由本院函請所屬各主管機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

府，推薦符合資格人員；另請人事單位綜合考量機關人

才培育計畫，協助機關擇優推薦人選。 

3、主計、人事、政風人員統一由各該體系之主管機關（本

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及法

務部廉政署）併同辦理推薦。 

（二）遴選：由人事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以下簡稱人力學

院）辦理初審後，提送本院中高階公務人員在職培訓發

展遴選小組（以下簡稱遴選小組）審議；另遴選小組得

主動遴選其他符合本計畫第 3點資格人員參訓。 

（三）核定：由人事總處依遴選小組審議結果循程序報本院核

定後，函知各正取研究員服務機關及其主管機關。 

（四）遞補：經核定之正取研究員如因公務或特殊原因放棄參

訓，其主管機關至遲應於 115 年 5 月 22 日前提出（如

已產生無法核減之費用，仍依本實施計畫第 14 點規定

辦理），並由人事總處依本院核定備取研究員序位，依序

遞補；除因公務原因外，放棄參訓之研究員次 3年度內

不得再被推薦為本研究班研究員，逾期提出或開訓後始

提出放棄參訓，不再遞補研究員。 

五、研習地點： 

（一)國內：人力學院臺北院區，另安排移地訓練及實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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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暫訂波蘭、瑞士及德國。 

六、研習期程： 

（一）國內：115年 6月 25 日(週四)起至 7月 25 日（週六）

止，每週四至周六上課(週四及週五含夜間課程)，採住

班方式，合計 12天(88 小時)；並得視課程需要彈性調

整，詳細課程日期如下： 

第 1週 06/25~06/27(週四至週六)，3天 

第 2週 07/02~07/04(週四至週六)，3天 

第 3週 07/09~07/11(週四至週六)，3天 

第 4週 07/23~07/25(週四至週六)，3天 

（二）國外：暫訂 115 年 8 月下旬或 9 月上旬，合計約 14 天

(含途程)。 

（三）成果發表會：暫訂 115年 10月 13日（週二）。 

（四）結訓典禮：暫訂 115年 10月 14日（週三）。 

七、課程設計： 

（一）班主任（本院院長）時間：請班主任於開訓或結訓典禮

講話。 

（二）「重大議題及專題演講」：根據現階段國家重大政策、社

會關注議題、時代潮流趨勢及社會脈動等規劃相關課程。 

（三）「專題研討」主題範圍如下： 

以「智慧驅動轉型—建構永續臺灣」為主題，從 AI管理

到 AI治理之發展與創新運用，以淨零轉型及國家永續之

前瞻思維，就「AI2.0．產業創新」、「淨零轉型．永續治

理」及「社會韌性．照護弱勢」等議題，採「企業訪學」、

「產業見學」及「在地共學」等方式，研討可行建議及策

略方案，俾供政策參考。 

（四）開結訓典禮及其他活動：包括班務介紹、綜合座談、研

究員交流及國外研習行前講習等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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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研習：依專題研討主題設定相關課程及參訪活動。 

（六）有關本研究班「重大議題及專題演講」與「專題研討」

等單元及「國外研習」之詳細課程、學習活動配當及課

程實施方式，另行通知。 

八、指導考評委員及業師（Mentor）： 

（一）考評委員：遴聘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或公部門高階文

官，擔任專題研討分組報告及成果發表會考評委員。 

（二）業師（Mentor）：得安排公、私部門領域具卓越成就者，

隨團參與國內、外研習，俾利研究員近身學習決策思維、

擴展擘劃視野。 

九、研究員自治： 

（一）由研究員互選研究員長 1人、副研究員長若干人。 

（二）研習期間由研究員長與研究員共同研訂學習規範，進行

自治管理。 

十、任務編組： 

（一）班主任：本院院長。 

（二）副班主任：本院副院長。 

（三）執行秘書：人事總處人事長。 

（四）副執行秘書：人事總處副人事長。 

（五）企劃組：組長由人力學院院長兼任，掌理開班計畫擬訂、

師資遴聘、課程進行、教材編印等事宜。 

（六）行政組：組長由人力學院副院長兼任，掌理各項行政支

援事宜。 

（七）各組所需工作人員由人事總處及人力學院相關人員擔任。 

十一、結訓及退訓： 

（一）為有效運用學習資源，同時符合下列 3項結訓標準者，

由本院核發結業證書。 

1、研究員須完成國內外研習，國內研習出席時數應達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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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總時數五分之四以上（請假時數上限為 17小時）；

國外研習應全程參與。 

2、研究員應於國內研習結訓前完成專題研討分組報告，以

作為過程評鑑之參考。 

3、研究員應於國外研習結束後 45天內完成團體出國報告，

並出席成果發表會。 

（二）研究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院核予退訓，該員次 3

年度內不得再被推薦參加本研究班；如有第 4 款及第 5

款情事者，並應由服務機關依規定議處： 

1、於國內研習期間，曠課或請假時數超過規定者（即曠課

或請假時數超過 17小時）。 

2、放棄或因故無法參加國外研習者。 

3、於國外研習期間，未全程參與研習者。但有重大困難無

法全程參與且缺課時數未達國外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

者，不在此限。 

4、未經核准進行跨國行程者。 

5、其他違反本實施計畫或相關法令規定之行為，情節重大

者。 

十二、評鑑方式： 

本研究班實施「過程評鑑」及「成果評鑑」，其評鑑作業規

定由人事總處另定之。 

十三、返國義務: 

（一）履行服務義務：本研究班國外研習係屬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第 8條所稱公務人員進修，研究員於國外研習結束

後，須依同法第 15 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違反者依

同法第 16條規定懲處並辦理賠償事宜。 

（二）研究員應於國外研習結束後，參加成果發表會、進行心

得分享活動、繳交報告及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學習成效追

蹤；結訓後，應參加至少 1場由人事總處或人力學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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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回流或相關研習課程。 

十四、研究員依本實施計畫第 4點第 4項規定放棄參訓或經本院

依本實施計畫第 11 點第 2 項規定核予退訓者，均應由其

個人或服務機關負擔人事總處就國外研習已產生之機票、

住宿及其他已產生無法核減之費用。但因公務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研究員之事由致無法全程參與國外研習者，人事總

處得視情節減輕或免除研究員或服務機關應負擔之費用。 

十五、經費： 

(一) 研究員往返集合地點之交通費由其服務機關負擔。 

(二) 其餘經費由人事總處或人力學院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六、本計畫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